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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群旅旅游游””投投诉诉多多，，旅旅游游局局很很头头疼疼
看似说走就走其实猫腻不少，专家建议网络交易法规尽快完善

不归旅游局管

工商局也管不了
一旦出问题，游客维权难

《旅游法》规定，设立旅行社招
徕、组织、接待旅游者，为其提供旅
游服务，应当取得旅游主管部门的
许可，依法办理工商登记，要有固定
的经营场所、必要的营业设施、符合
规定的注册资本以及必要的经营管
理人员和导游等。

针对通过网络组织的旅游活
动，《旅游法》第四十八条也规定，通
过网络经营旅行社业务的，也应当
依法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并
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明其业
务经营许可证信息。

济南市旅游局工作人员称，近
几年户外旅游群越来越多，他们价
格很低，有经营优势，抢了不少正规
旅行社的客源，而且他们都是自发
性质的，监管难度非常大。

“这种自发的户外群不归旅游
局管，工商局也管不了。近期各区这
种群旅游投诉也比较多，旅游主管
部门很是头疼。”该工作人员表示，
这种旅游活动出了问题，游客维权
的难度也很大。

为此，济南市旅游局建议，市民
出游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而且签
订旅游合同，选择合理的线路，注重
旅游品质，不要只看价格高低。

12345这些回复

有您的问题吗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商务部门的早餐车

目前不对个人承包

吕女士拨打12345咨询：天桥区
放心早餐车个人如何申请。

天桥区商务局回复：目前经商
务部门设立的早（午）餐机动车均由
中标的济南市放心早餐工程承办企
业负责运营，为严格把控产品质量，
规范经营行为，全部直接由企业进
行经营，不对个人承包。

水表一户一表改造

需要所有用户同意

李女士来电咨询：自己是天桥
区堤口路铁路宿舍21号楼的业主，
不知道是否可以更换为一户一表水
表，如何办理。

济南市政公用局回复：水务集
团工作人员落实，经查询业务受理
记录，该处地址未向水务集团申请
并施工户表改造业务，现户表改造
秉承平等自愿原则，非强制性计划
性改造，需同一结算总表内所有用
户同意才可进行申请，改造施工费
用已无政府补贴政策，按照现场实
际工程量依据《山东省市政工程消
耗量定额》（2002年）、《山东省市政
工程价目表》（2008年）据实结算，一
般每户不低于1200元。

洪山路属禁停路段

不适宜施划停车位

张女士来电反映：历下区洪山
路整个路段停车位不足，建议增加
车位。

历下区停车管理办公室回复：
该路段属于禁停路段，不适宜施划
停车位。

本报记者 刘飞跃

实习生 谢丽坤

王军燕是一位资深驴友，
喜欢跟着群出去旅游，用她的
话来说就是“跟群里的人神交
已久，共同语言要多一些”。

王军燕说，她加了六七个
户外群，他们一行人中最多的
加了95个群。在济南QQ户外
群就有几千家，没有部门去监
管，发票也没人开，甚至一个
家庭妇女都能组织一个户外
群。

如王军燕所言，在QQ群
中输入“济南户外”、“济南驴
友”等字样，记者共发现了成
百上千个类似的群，其中既有
2000人的超级大群，也有不到
百人的小群。

在一个2000多人的大群
中，记者发现，基本上每周群
主都会发布旅游信息，旅游景
点既有像台儿庄等省内的景
点，也有像婺源这样的省外较

远的景点。在该群组织的活动
注意事项中，群主要求凡是报
名参加者要有风险意识，保护
好自己，风险自负。

其次，群主在免责条款中
特别注明，凡报名参加者均视
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如在活动中发生人身损害后
果，领队及同行的群友一概不
承担赔偿责任。凡赔偿责任，
由受损害人依据法律规定和

本领队声明依法解决。
“因为对群主安排的旅游

路线不满意，我们到了一个服
务区直接不走了，群主说回去
解决，结果回来后也没说法。
群旅游有时候确实能给我们
带来方便，若旅游中出现事故
很容易各方扯皮。”王军燕说，
旅行社出了问题能投诉，这种
户外群出了问题根本没法投
诉。

业内揭秘： 组织者多数由旅行社转来，大多都是赚钱的

虽然以户外群、车友会的
名义组织的活动越来越多，但
是活动的参与者并不知晓其
中的门道。日前，资深的旅游
达人温华龙（化名）向记者讲
述了群旅游活动的猫腻，在他
看来，群旅游其实就是一种用
非旅行社的方式组织的旅游
活动，仅仅是披着AA制或者
非营利的外衣而已。

温华龙介绍，现在越来越
多的人在搞群旅游、车友会，
但是很多人手头上的资源并
没有那么多。到了旅游目的地
后，路线、行程什么的都不太
熟悉，经常出现食宿、游玩都

不太理想的情况。
温华龙透露，这些群旅游

的组织者大都是从旅行社转
过来的，这些人之前就是做旅
游的，他们借着户外群的名义
笼络旅游爱好者，其实就是变
相组织旅游活动。

在记者了解的旅游群中，
不少都标榜非营利，纯属是旅
游爱好者组织的户外活动。一
些群在宣传旅游线路时，常以
AA制的形式把费用分解为车
费、门票、餐费、保险等等，群
成员分担费用，公平合理，但
是不少参与者还是对此提出
了质疑。

“群主带大家一起出去
玩，赚的就是服务费。而且绝
大多数都是赚钱的，只有极少
数是纯公益性的活动，没钱赚
谁会费时费力地组织活动？”
温华龙说。

据记者了解，当旅游人数
达到一定数量后，群主在吃、
住、行、门票等方面都能拿到
相当优惠的团队价格。团队价
格和群成员实际交纳的费用
就有了一定的差价，如果参与
人数较多，产生的利润也就比
较可观了。

因为这些旅游活动本身
并不是正规的旅行社组织，为

了让活动参与者更加自由，管
理上可能没有那么严格，发生
问题的情况也会比较多，虽然
刺激性、可玩性更高，但是危
险系数会增加。

“群主也会给群成员统一
购买保险，但是出了问题却比
较难办。比如自驾游的风险就
是车主自己承担，其次，为了
规避风险，群主也会跟群成员
签署免责协议，不过免责协议
的法律效力至今还没有统一
的说法。”温华龙透露，就是因
为没有专门的法律去规范群
旅游，这种旅游形式目前仍旧
在灰色地带中游走。

专家说法： 判断是否营利很难，尽快完善网络交易法规

省政协委员、山东法策律
师事务所主任张法水认为，旅
游中出现伤亡事故，应该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如果组织者不
营利，让他买单在法律上并没
有依据。如果组织者从中营
利，那么责任可能就比较大。

“得区分性质，但是论证挣不
挣钱貌似也比较困难。”

“就这件事情本身来说，

首先当事人可能出的钱较少，
本身享受不到高质量的旅游服
务，其次是他们选在出游旺季，
期望值比较高，但是玩完之后，
感觉花得不值。”山东旅游职业
学院党委书记陈国忠认为。

陈国忠表示，从深层次上
说，现代社会散客化、自主化
以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个
体化之间的契约关系。通过

QQ、微信等组织的旅游活动，
这是在中国当代法律建设和
社会关系构建当中遇到的新
问题。“要规范这种旅游活动，
一是国家关于网络交易等方
面的法律要跟进，其次是要构
建公民之间的契约关系。”陈
国忠认为。

而据记者了解，针对户外
群遇到的问题，一种专门的旅

游平台逐渐兴起。曾经的旅游
达人，现在的嗨趣旅游创始人
李华宾先生介绍：“组织者对
当地路线不熟悉，一些平台就
会给他们介绍旅游顾问、旅游
资源方，同时把优秀的户外组
织者集合起来，介绍组织活动
的经验。我们都看到了旅游群
存在的问题，只是目前缺乏一
个有公信力的平台。”

春节期间，济南市民
王军燕（化名）参加了一
次户外群旅游。但旅游过
程中，不管是吃住还是游
玩，都让她难以接受，甚
至一天只玩了俩小时。近
几年，以户外群、车友会
的形式组织的活动越来
越多，在方便旅游的同时
存在投诉难、安全无保障
等问题。相关专家表示，
国家应该跟进网络交易
的法律法规。

记者调查： 省城有上千个旅游群，多数遇问题投诉无门

游客吐槽： 一天就玩了俩小时，“感觉被当成了小白鼠”

“这次旅游很不痛快，其
中一天在车上待了十二三个
小时，就玩了俩小时，去厦门
旅游，居然连厦大的门都没
进。”提起春节期间那场“说走
就走”的旅行，王军燕满腹牢
骚。

因为不喜欢被强制购物，
王军燕直接放弃了旅行社，选
择了群旅游。这种群旅游由
QQ群主组织，费用AA制，群

成员可以不用再看旅行社导
游的脸色，也不会被强制去一
些不太喜欢的景点。

春节期间，王军燕跟随群
主去了东部几个省份旅游，结
果这场期望值很高的旅行却
让她的心情降到了谷底。王军
燕称，群主并没有提前踩好
点，到了旅游景区后随意更改
路线，一点规划都没有，“感觉
被当成了小白鼠”。

除了路线安排不尽合理，
王军燕也对这次旅游的费用
颇有微词。她说，群主提前收
取了门票钱，但是到了景区之
后大家又被要求买了门票，结
果群主又把预收的门票钱退
给了群成员。“但是住宿费没
有退，因为住宿费还有赚头。”

王军燕特意咨询了当地
的酒店，平时房价仅为60元，
春节期间报价才100元，结果群

主每人收取了240元，这远高于
旅行社的报价。“地段非常偏
僻，领队说过年很难找地方。我
们也觉得是不好找，能找到这
么差的地方确实不容易！”

除了路线和费用，更让王
军燕担心的是旅行的安全。

“出发之前群主说有两个司机
开车，结果到那里一看，就一
个司机。一个司机连续开了十
多个小时的车，你说多危险。”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组
团出游。

本报记者 刘飞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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